
計費項目 說                        明 

循環信用利息 

 

1. 每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帳款之未清償部份」，依各筆帳款起息日起應適用之循

環信用利率計算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  

2. 持卡人適用循環信用利息係以本行每年 2、5、8、11 月 5 日本行月定儲利率指數，

加計個人信用風險差別利率(5.8%~14.1%)計算，最高以 15%為上限。  

3. 本行定期實施信用評分制度，審視及調整持卡人循環信用利率，調整持卡人適用之

循環信用利率及期間時，將通知所適用之循環信用年利率及期間，但若持卡人信用

評分因素（債信或經濟情況變化、逾期繳款次數、循環信用比率、信用異常）影響

評分不佳時，則循環信用年利率酌以由原適用指數型差別利率等級調升。 

4. 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依當期帳單全部結清應付帳款者，或繳款後剩餘未付

款項不足$1,000 且最低應繳金額為 0，不予計收。 

最低應繳金額 當期新增消費款(含預借現金)之 10 %，加計前期循環信用額度內消費款及預借現金金

額未清償部份之 5%(或$1,000，採孰高者)，加上當期超過信用額度之應繳金額、定期定

額申購基金及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境外投資交易平臺之全部交易款項、分期付款本金

及分期手續費、分期利息、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各項手續費、及逾期未付最低應

繳金額之總和。 

年費 1. 一般白金卡$300，一般普卡$100，每 6 個月刷卡消費 1 次，可享免年費。 

2. 樂活白金(普)卡正、附卡年費均為$700，首年度免年費，年度一般消費合計$7 萬免

收當年度年費，未開卡仍計收。 

預借現金手續費 $100＋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 3.5％。 

違約金 未於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延繳款，當期繳款延遲時，計收違約金

$100；但有連續繳款延遲之情事，第二期需計收$300，第三期則計收違約金$500，前開

違約金之連續收取以連續收取三期為限，期間依約繳款者，違約金連續收取期數重新

起算(每月帳單餘額$1,000 以下不收違約金)。 

國外簽帳匯率計算

及手續費 

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加計本行應向各該國際組

織給付之手續費(1%)及本行以交易金額 0.5%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 

國外緊急替代卡手

續費 

依信用卡國際組織計費標準規定，白金卡、金卡免費，普通卡以每卡等值 US$175 計

收。 

調閱簽帳單手續費 調閱國內外之消費每筆$100。如您對消費明細有疑問，請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本行

調閱簽帳單核對。若證實為您的實際消費，則本行將以每筆$100 計收調閱簽帳單手續

費。逾期恕無法接受申請或請求退款 

掛失補發手續費 1. 每卡$ 200，正卡掛失，附卡一併停用，惟僅收一卡掛失費。  

2. 如已遭冒用者，一律計收$200，並另行負擔冒用自付額最高為$3,000。 

補發卡手續費 若信用卡污損、消磁、刮傷、密碼遺忘、變更姓名或其他原因致信用卡不堪使用，或

有效期間內提早申請延長期限者，因而補發新卡者， 每卡計收$120。 

補發對帳單手續費 補發三個月以前之對帳單，每次計收$100。 

匯款手續費 任何款項轉匯至非本行之帳戶者，每筆計收$100。 

語音或網路轉帳手

續費 

1. 中華電信費：$10。 

2. 交通罰鍰、換發汽機車行照、車輛號牌網路選號：每筆$15。 

3. 車輛號牌網路競標：每筆繳款金額之 0.8%。 

4. 牌照稅、汽車燃料使用費：每筆$30。 

5. 電子化政府多元付費共同作業平台：每筆$15+繳款金額×0.2%。  

6. 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如醫療費....)：每筆$20。 

國際仲裁處理費 若持卡人有爭議帳款要求本行向 VISA 國際組織提出仲裁者，持卡人需向本行承諾支

付仲裁程序可能產生之相關處理費用。仲裁結果非有利於持卡人，本行將收取 US$500

之等值新台幣仲裁處理費。 

各項稅款 綜合所得稅、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等稅款：金額$30,000 以下，每筆$50；金額

$30,001 以上，每筆稅款金額×0.3%。 

 


